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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管理實習教學需要，並使學生實習有所規範，依據「本校學生實習辦法」及參酌

本學系實際狀況訂定「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護理學系學生實習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 凡本學系學生實習，除教育法令另有規定外，須遵守本要點。 

三、 學生修習各科目之講授課程，若缺席時數達該科目總授課時數之 1/3(含)以上者，停

止該科目之實習，該科目及實習成績均以零分登錄，並應重修。 

四、 學生須於實習前八周配合繳交實習單位所需個人體檢報告相關證明至學系實習組。 

五、 學生實習時，除實習單位另有規定，一律穿著本學系規定之制服，穿著制服應遵守

以下規定： 

(一) 必須配戴識別證。 

(二) 務求整齊清潔。 

(三) 制服外不得加穿任何非制服的衣服。 

(四) 不得配戴影響護理工作的飾物。 

(五) 指甲須保持短潔，不得塗染；頭髮以不觸及衣領及不影響工作為原則。 

六、 實習時間及地點的規定，依照下列原則： 

(一) 實習時間及單位由學校老師配合授課學分及實習機構之規定而安排，學生不得

隨意調動。如有特殊狀況，則須經由主授課教師及實習指導老師的同意。 

(二) 如遇國定假日或春假則依學校放假之規定，自然災害則依實習場所所在地之縣

市宣布規定辦理。 

(三) 實習時須準時到達實習單位，並向實習指導老師或實習單位負責人報到。 

(四) 無法參加實習者，須依照「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護理學系學生實習

請假要點」規定辦理。 

(五) 如實習期間遇國定假日或自然災害須補實習時數時，應配合實習單位規定擇日

補足實習時數。 

七、 學生應本愛人之核心理念，遵守護理倫理及紀律、不洩漏單位機密及個案隱私、發

揮同理心，與個案維持良好的治療性人際關係，不接受個案的餽贈為原則。勿於公

共場合或社群網站討論或上傳病人相關資料，且不得攜出院外。 

 

  



八、 學生於實習時應虛心學習，不得擅自離開工作崗位或怠忽職守。實習期間不准閱讀

報章雜誌、會客、接聽私人電話。若有急事可以打單位電話，實習期間，若需使用

手機須取得實習老師同意。上班時間內須完成交付之工作項目。下班離開單位時，

須交班始得離開。 

九、 上述第七、八點項目若不聽規勸者，依情節輕重扣減實習總成績 3分以上，並予以

申誡或小過處分。 

十、 學生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各項規定，愛惜公物，任何物品不得占為己有。 

十一、 實習期間，禁止隨身攜帶危險物品至單位內，若有自傷傷人之行為，經實習單位主

管及老師評估後，應立即停止實習。 

十二、 學生於實習期間之獎懲，須依照「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護理學系學生實

習獎懲要點」辦理。 

十三、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